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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职责

评审原则

制定财政投资评审规章制度，指导财政投资评审业务工作，

在规定时内组织开展预、结算评审；

2

委托中介机构评审并提出评审工作要求，管理考核中

介机构的评审工作。

1

评审

原则

实事求是 依法依规

程序到位

客观公正 资料齐备

3

协调项目主管单位、项目建设单位、项目监理、设计、

施工等项目参建各方在财政投资评审中的工作；

1



[2021]23

 预、结算送审金额400万元（含）以上的财政性基本

建设资金项目。

财政性

基本建设

资金

地方政府债券

资金

财政一般公共

预算资金

政府性基金

其他财政性资金

上级转移支付资金

评审范围

2

财政部门不对直接委托项目、供水供电项目进行预算评审，

待直接委托项目、供水供电项目竣工验收后按规定审核结算。

直接委托项目、供水供电项目预算评审以及预、结算送审

金额5万元一400万元的项目由项目建设单位依法依规委托有资

质的中介机构审核。

市属国企市场化融资的非经营性项目，比照纳入财政性基

本建设资金项目预、结算评审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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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审要求

3

预算评审项目的已开始实施建设部分；1

未办理完竣工验收合格手续的结算评审项目；2

未经政府批准、未执行政府采购或建设程序的政府投资

项目；
3

预、结算送审金额突破初步设计概算；4

结算送审金额突破合同金额未履行工程增量审批程序。5

 送财政部门预、结算审核的工程项目，其建设内容应

符合项目审批部门的批复，预、结算送审金额不得突破经

批准的初步设计概算。

（一）不予受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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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以往委托评审项目未按送审承诺要求结清评审审查费；1

预算项目送审清单与设计图纸不一致，缺项漏项；2

预算项目主材未按最新信息价送审；4

预算项目主材、设备缺少询价依据；5

项目各参建单位工作不配合导致评审工作无法进行；7

资料不全或因发生重大送审漏项导致评审工作无法进行；

资料不完善，影响评审进度和评审质量，在承诺的补充

期限期满后5个工作日内尚未补齐资料；

评审过程中出现的争议经协商会商程序仍无法达成一致

意见导致评审工作无法进行；
10

增补造价金额加上原送审金额超过合同金额；

预算项目送审图纸设计深度不够，未送到评审要求；3

其他影响评审进度和评审质量的情形。

预算项目已开始实施建设；6

8

9

11

12

（二）项目退审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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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预算评审

预算由财政部门组织评审、重大特殊项目按照特事特

办原则组建专家组或选取中介机构评审。

评审方式

5

（二）结算评审

结算由财政部门委托中介机构审核，并按规定进行复

审或备案。

400万-3000万元的公路建设项目，结算由财政部

门委托中介机构审核，报财政部门备案，按一定比例

抽审。

市属国企市场化融资的非经营性项目，结算由财

政部门委托中介机构审核，实行备案制，并按备案项

目数量不低于30%比例抽查复核。

备
案
制

3000万元（含）以上的公路建设项目及其他评审

范围内的项目，结算由财政部门委托中介机构审核，

财政部门复审，复审可以由财政部门自行复审或委托

其他中介机构复审。

复
审
制



建设单位

资料送审

评审中心

资料接收

评审中心

预算评审

市财政局

预算批复

建设单位按《工程预算送审资料清单》
要求准备预算送审资料

评审中心核实资料完整性、准确性

重大特殊项目按照特事特办原则组建
专家组或选取中介机构评审

市财政局根据预算评审报告，对工程
招标控制价进行批复

一般预算项目，评审中心自审，根据
预算编制中的工程量，以审价为主

受
理
阶
段

评
审
阶
段

预算评审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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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介机构

建设单位

资料送审

评审中心

接收及委托

市财政局

结算批复

建设单位按《工程结算送审资料清单》
要求准备结算送审资料。

评审中心对送审资料初审无误后委托
中介机构进行初审。

1.中介机构自收到完整结算资料之日
起，在规定时限内出具初审稿并将报
告提交至评审中心，建设单位领取报
告并在5个工作日内进行核对。
2.建设单位会同中介机构在指定地点
和规定时内完成结算核对工作，达成
一致意见后出具终审稿至评审中心，
建设单位领取报告并签字盖章。

市财政局根据结算终审稿，对工程结
算进行备案批复。

受
理
阶
段

评
审
阶
段

结算备案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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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算初审

中介机构
建设单位



中介机构

建设单位

资料送审

评审中心

接收及委托

市财政局

结算批复

建设单位按《工程结算送审资料清单》
要求准备结算送审资料。

评审中心对送审资料初审无误后委托
中介机构进行初审。

1.中介机构自收到完整结算资料之日
起，在规定时限内出具初审稿并将报
告提交至评审中心，建设单位领取报
告并在5个工作日内进行核对。
2.中介机构会同建设单位在指定地点
和规定时内完成结算核对并出具核对
稿，建设单位在中介机构出具核对稿
后5个工作日内签署意见，达成一致
后送至评审中心。

市财政局根据结算终审稿，对工程结
算进行批复。

1.评审中心在收到核对稿后进行复审，
在规定时间反馈复审意见；
2.建设单位自收到评审中心复审意见
后5个工作日内进行核对；
3.达成一致意见后出具终审稿，建设
单位及中介机构签字盖章。

反馈核对

受
理
阶
段

评
审
阶
段

结算复审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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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算初审

中介机构
建设单位

评审中心
中介机构
建设单位

结算复审



    项目建设单位必须按照《预（结）算送审资料清单》
要求的内容报审资料，同时登录江西省投资评审业务管理
系统上传资料，认真审核把关，如实填写报审资料清单，
出具书面承诺书，并按顺序对报审资料分类整理、编排目
录和页码、胶装成册（除图纸一式一份外，其余资料均一
式二份），确保资料完整、事项真实、数字准确、装订整
齐。
    提供的报审资料应为资料原件；确实无法提供资料原
件的，建设单位须须在复印件上加盖公章证明。

评审中心预（结）算
送审资料清

单

建设单位工程结
算送审承诺书

施工单位工
程结算送审

承诺书

扫描二维码
下载相关文件

送审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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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审查费由建设单位自行解决的项目，其评审费用最高
不得超过按财政部门相关办法计取的费用。
    以上各项审查费用，具体以市财政局或市审计局意见
为准。

建设单位自
行委托评审
的工程项目

审查费
由建设单位
自行解决

项目资金为财
政拨款且用于
公共基础设施
建设的项目，
审查费由市财

政承担

财政部门自
审的预、结
算审查费由
市财政负担

审查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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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财政部门
评审的项目

其余项目审
查费按建设
资金筹集渠
道划分 项目资金通过

融资获得或项
目建设将增加
业主单位固定
资产的，审查
费由业主单位
自行承担



《关于进一步加快市本级政府投资项目预算
结算审查工作的通知》

（赣市府办字〔2017〕155号）

《关于加快市本级工程项目结（决）算审查
（计）工作的通知》
（赣市府办字〔2012〕191号）

相关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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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赣州市政府投资项目工程增量
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赣市府办发〔2021〕15号）

《关于印发〈赣州市市本级政府性资金项目
预、结算评审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赣市财办字〔2021〕35号）

《关于印发〈赣州市财政局投资评审中介机
构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赣市财审字〔2021〕3号）



地址：赣州市章贡区文明大道34号3楼投资评审服务科
电话：0797-8134310
网址：http://czj.ganzhou.gov.cn/

关于我们

把握新阶段

贯彻新理念

构建新格局

推进革命老区高质量
跨越式发展


